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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

王英俊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８２２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１２

）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法定代表人

：

马令海

联系人

：

邓洁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１３８８－１１０５

客服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５３２７

网址

：

ｊｒｊ．ｘｉｎｌａｎｄｅ．ｃｏｍ．ｃｎ

１３

）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

唐宁

联系人

：

王巨明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６５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９９－５００

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４

）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于海锋

联系人

：

黄飚

联系电话

：

０２８－８４２５２４７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７８－５６６

网址

：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１５

）

中期时代基金销售

（

北京

）

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６

号

１

幢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路瑶

联系人

：

侯英建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８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６

）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办公地址

：

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

：

李招弟

联系人

：

毛怀营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７

）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１

号楼

１８０６－１８１０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１

号楼

１８０６－１８１０

法定代表人

：

卓紘畾

联系人

：

王娓萍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７６８５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ｄｏｗ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８

）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昌庆

联系人

：

罗细安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１９

）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

５

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

５

层

５１２２

室

法定代表人

：

黄永伟

联系人

：

侯仁凤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６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根据实情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或变更上

述代销机构

，

并及时公告

。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３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联系人

：

潘艳梅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１０９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１５６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

：

廖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

）

５１１５ ０２９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１１５ 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

：

刘佳

、

梁丽金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绍信

联系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单峰

、

魏佳亮

联系人

：

魏佳亮

六、基金的名称及类型

本基金名称

：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

。

本基金类型

：

契约型开放式

，

ＱＤＩＩ

基金

七、基金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全球市场中依法可投资的公募基金及股票

。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

，

积极地环球

寻找并发现投资机会

，

通过积极的战略战术资产配置来进行资产在基金

、

股票

、

货币市场工具及现金中的

分配

，

在分散风险的前提下

，

最大化地实现资本的长期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

：

公募基金

（

含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ＥＴＦ

））、

股票

、

货币市场工具

，

及相关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

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本基金基金投资部分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１００％

；

股票

、

现金

、

货币市场工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合计不高于本基金基金资产的

４０％

，

其中现金或货币市场工具不

低于基金资产的

５％

。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

，

本基金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调整上述投资比例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多重投资策略

，

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来增强基金选择流程并提升其效率

。

衍生品

策略将不作为本基金的主要投资策略

，

且仅用于在适当时候力争规避外汇风险及其他相关风险之目的

。

１．

资产配置

（

１

）

战略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方面

，

本基金主要投资公募基金及股票

。

地域配置上

，

本基金将全球市场分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两类

，

在基金和股票投资部分

，

根据国家或

区域的宏观经济走势

、

市场风险等因素进行地域配置

。

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战略资产配置的基础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并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

战略资产配置的目标在于通过资产的灵活配置获得最佳的风险回报

。

首先通过深入研究

，

建立基于全

球主要市场增长

、

通货膨胀及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

，

再以宏观经济分析及对全球经济趋势的研究为基础

，

来决定重点投资区域

（

地域选择

）

及资产类别和权重

，

其后定期进行审核调整

。

资产类别和地区的适度分散

可以有效降低组合的相关性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单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其他相关风险

。

此外本基金还将

使用适当的风险控制措施来监控管理与战略资产配置相关的风险

。

（

２

）

战术资产配置

本基金在战略资产配置的基础上将根据短期内资本市场对不同区域内的不同资产类别的定价判断其

与内涵价值的关系

，

同时考虑投资环境

、

资金流动

、

市场预期等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适当的战术资产配置

及调整

。

同时

，

在对微观及宏观经济判断的基础上

，

本基金还将使用适当的风险控制措施来监控管理与战

术资产配置相关的风险

。

２．

基金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可投资范围内挑选出最优秀的基金管理人的基础上

，

通过基金选择模型

，

在综合进行定性

与定量分析后

，

对该类优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进行筛选

，

最后形成本基金可投资的基金产品并进行相

应资产配置

。

面对数量庞大的基金品种

，

首先必须应用数量模型进行初步过滤

；

其次进行定性阶段的深入

基本面挖掘

，

综合考虑基金管理公司

、

基金经理人和基金投资风格评价选择投资品种

；

最后对拟投资基金

组合进行风险收益模拟分析并定期监控

。

３．

股票投资策略

在股票投资部分

，

本基金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侧重于单个股票的投资价值评估和选择

。

在股票选择中遵

循价值投资的理念

，

深入挖掘全球范围内经营业绩优秀而稳定

，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

，

或者具有垄断地

位的优质企业

，

利用企业的优良业绩和持续分红派息为投资人取得稳定收益

；

并降低投资组合的市场价

值波动风险

。

４．

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衍生品主要采取组合避险策略和有效管理策略

。

本基金在充分使用衍生品投资策略的基

础上

，

可以通过使用衍生品投资来降低外汇风险及其他相关风险

。

基金管理人可以使用远期合约和其他工

具来进行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

，

从而尽可能减小对投资表现的负面影响

。

套期保值部分的比例应根据法律

法规

、

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

在充分考虑投资需要和境外投资仓位后予以确定

。

但是

，

本基金将不会对外汇的

波动进行投机交易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明晟

ＭＳＣＩ

世界指数

（

ＭＳＣＩ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ｅｘ ＲＭＢ

）

×５０％＋

明晟

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

（

ＭＳＣＩ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ｄｅｘ ＲＭＢ

）

×５０％

ＭＳＣＩ

明晟公司

（

简称

ＭＳＣＩ

），

是一家提供全球指数及相关衍生金融产品标的国际公司

，

明晟

ＭＳＣＩ

指

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中最多采用的投资标的之一

。

明晟

ＭＳＣＩ

世界指数和明晟

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涵盖

地区广泛

、

可投资性强

，

目前被很多国际投资机构选择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

本基金主要通过公募基金投资

于全球市场

，

且投资重点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

，

因此基金管理人认为明晟

ＭＳＣＩ

世界指数和明晟

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比较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ＭＳＣＩ

明晟公司通过多家金融信息平台公开发布指数信息

。

明晟

ＭＳＣＩ

世界指数和明晟

ＭＳＣＩ

新兴市

场指数的国家构成及权重如下

：

国家 权重 国家 权重

美国

５４．７７％

中国

１８．９４％

英国

８．６６％

韩国

１５．７７％

日本

８．１１％

台湾地区

１１．８８％

法国

４．２６％

巴西

１１．０３％

加拿大

４．１４％

南非

７．７７％

德国

３．８９％

印度

６．７３％

瑞士

３．８２％

俄罗斯

５．２６％

澳大利亚

３．２３％

墨西哥

５．１３％

西班牙

１．４６％

马来西亚

３．８８％

瑞典

１．３６％

印度尼西亚

２．６６％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１．１３％

泰国

２．２５％

荷兰

１．１３％

波兰

１．７８％

意大利

１．０７％

土耳其

１．５９％

新加坡

０．６０％

智利

１．５７％

丹麦

０．５６％

哥伦比亚

１．１３％

比利时

０．５０％

菲律宾

０．９５％

芬兰

０．３７％

希腊

０．５６％

挪威

０．３４％

秘鲁

０．４４％

以色列

０．２２％

捷克

０．２６％

爱尔兰

０．１３％

匈牙利

０．２３％

奥地利

０．１２％

埃及

０．２１％

葡萄牙

０．０８％

新西兰

０．０５％

数据来源

：

ＭＳＣＩ

明晟公司

，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今后如本基金投资范围变更或市场中出现其它代表性更强

、

投资者认同度更高的指数

，

或原指数供应

商变更或停止原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

根据实

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基金

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投资全球市场的基金中基金

（

主要投资股票型公募基金

），

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高风险

品种

。

长期平均的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型基金

、

债券基金

、

混合型基金

，

长期平均的风险低于投资单一

市场的股票型基金

。

十二、基金的投资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

普通股

－ －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６９

，

８８２

，

９６２．０４ ９３．３７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

，

９１８

，

８４６．２１ ６．５７

８

其他资产

４３

，

２５５．６２ ０．０６

９

合计

７４

，

８４５

，

０６３．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

（

地区

）

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

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

９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ＲＥＩＴ

ＥＴＦ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９

，

４２２

，

１６２．２６ １２．７４

２ ＨＳ Ｈ－ＳＨＡＲＥ ＥＴＦ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８

，

９１５

，

７１３．９５ １２．０５

３

ＳＰＤＲ Ｓ＆Ｐ ＣＨＩＮＡ

ＥＴＦ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ＬＬ

８

，

５３０

，

８２４．２９ １１．５３

４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ＦＴＳＥ

ＣＨＩＮＡ ２５ ＩＮＤＥＸ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

ＮＹ

８

，

３３２

，

５０３．４１ １１．２７

５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ＤＥＸ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Ｖａｎ Ｅｃ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ｒｐ

７

，

９２２

，

３３３．８６ １０．７１

６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ＴＦ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Ｖａｎ Ｅｃ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ｒｐ

６

，

８９２

，

３９３．７６ ９．３２

７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ＩＴＡＬ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Ｄ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

ＮＹ

６

，

１０１

，

４０６．７０ ８．２５

８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ＶＳＴＢＬＥ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

ＮＹ

５

，

４３８

，

６３３．５８ ７．３５

９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ＦＴＳＥ

Ａ５０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ＥＸ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Ａｓｓｅｔ Ｍｇｔ

Ｎ Ａｓｉａ Ｌｔｄ

３

，

０９９

，

３６６．２９ ４．１９

１０

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股票型

ＥＴＦ

基金

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 Ｆｕ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２

，

９７３

，

００２．３３ ４．０２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证券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８．５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３

，

１５７．１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３

，

２５５．６２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三、基金的业绩（未经审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收

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６０％ ０．１０％ ３．９３％ ０．７７％ －４．５３％ －０．６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６．４０％ ０．６４％ －１５．８７％ １．２５％ －０．５３％ －０．６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７９％ ０．４５％ １５．９８％ ０．７９％ －４．１９％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８％ ０．６８％ ８．１１％ ０．６７％ －５．５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９４％ ０．７５％ ３．１６％ ０．６３％ －０．２２％ ０．１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９０％ ０．５９％ １３．１０％ ０．９１％ －１５．００％ －０．３２％

２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

，

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

注

１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摩根斯坦利世界指数

（

ＭＳＣＩＷｏｒｌｄＩｎｄｅｘＲＭＢ

）

＊５０％＋

摩根斯坦利新兴市

场指数

（

ＭＳＣＩ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ｄｅｘＲＭＢ

）

＊５０％

；

注

２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生效

；

注

３

：

本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含境外投资顾问收取的费用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含境外托管人收取的费用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

、

税务咨询顾问服务费等中介机构费用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所投资基金的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

，

及在境外市场的开户

、

交易

、

清算和登记

等相关的各项费用

；

８．

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

９．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

，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

具体计提方法

、

计提

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１．

申购费率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

、

销售等各项费用

。

本基金采取金额申购的方式

，

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

的申购费率

。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

，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

如将来

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

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

申购金额

Ｍ

（

元

）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６％

５０

万

≤Ｍ＜２５０

万

０．６％

２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

：

申购金额

Ｍ

（

元

）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５０

万

１．２％

２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２．

赎回费率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

，

具体费率如下

：

持有时间

（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申请人承担

，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

７５％

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

手续费

。

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

，

在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开通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

包括申购及定

期申购业务

）。

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

（

１

）

费率标准

当客户选择后端收费模式申购或定期申购本基金时

，

在赎回时根据其持有期限的不同

，

支付相应的后

端申购费

，

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

。

具体费率如下表

：

网上直销后端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

Ｙ

）

后端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Ｙ＜３

年

１．０％

Ｙ≥３

年

０

基金管理人对后端申购费率实施的优惠费率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

（

２

）

申购份额的计算规则

（

含定期申购

）：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份额的后端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不收取

，

在投资者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时收

取

。

（

３

）

赎回金额及相关费用的计算规则

：

投资者赎回以后端收费模式申购的基金份额时

，

收取赎回费和后端申购费

。

其中赎回费率与本基金招

募说明书中约定的基金赎回费率一致

，

后端申购费率按照投资者申购时执行的后端申购费率标准确定

。

赎

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

后端申购费用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

销活动

。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活动对象适当

调低上述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６．

本基金申购

、

赎回的币种为人民币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

接受其它币

种的申购

、

赎回

，

并提前公告

。

（

五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

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

六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基金管理人

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七

）

基金税收

基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除因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疏忽

、

故意行为导致的基金在税收方面造成的损失外

，

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

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原公告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

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２

、

对

“

四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３

、

对

“

五

、

基金的业绩

”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４

、

对

“

六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５

、

对

“

九

、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６

、

对

“

十七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７

、

对

“

十九

、

相关服务机构

”

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８

、

对

“

二十二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９

、

对

“

二十三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一章内容进行了更新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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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００

；

２

、

召开地点

：

广州科学城科丰路

３３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行

政大楼

１０１

会议室

；

３

、

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或委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１６

人

，

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５３％

；

４

、

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

５

、

会议主持人

：

袁志敏董事长

；

６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

，

出席

１０

人

，

董事

聂德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

，

出席

４

人

；

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２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８３２

，

２９７

，

６４０ ９９．９６％ ３４３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是

３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４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５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６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７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及确定其费用的议案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８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９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各类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８３２

，

２９７

，

６４０ ９９．９６％ ３４３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是

１０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袁志敏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２

）

选举熊海涛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３

）

选举李南京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４

）

选举蔡彤旻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５

）

选举聂德林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６

）

选举陈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７

）

选举宁红涛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８

）

选举陈舒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９

）

选举卢馨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１０

）

选举瞿金平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１１

）

选举齐建国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１１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陈国雄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２

）

选举叶南飚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

３

）

选举张世中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１２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３２

，

６４１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钟国才律师

、

高蔚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5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143�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其

中

，

独立董事瞿金平先生因公出差

，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独立董事陈舒女士

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董事聂德林先生因公出国

，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董

事袁志敏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由董事长袁志敏先生召集和主持

，

公司

部分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并表决

，

一致形

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

袁志敏先生以同意票

１１

票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三年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请由董事长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袁志敏先生提名

，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

如下高级管理人员

，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同意票

１

袁志敏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１１

票

２

李南京 总经理

１１

票

３

宁凯军 董事会秘书

１１

票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请由总经理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总经理李南京先生提名

，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

如下高级管理人员

，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

序号 姓名 聘任职务 同意票

１

蔡彤旻 副总经理

１１

票

２

聂德林 副总经理

１１

票

３

宁红涛 副总经理

１１

票

４

宁凯军 副总经理

１１

票

５

何勇军

财务总监

（

财务负责人

）

１１

票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确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人选

。

经过对各

位董事的工作经历

、

专业方向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

，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１

战略委员会 袁志敏 瞿金平

、

齐建国

、

陈舒

、

李南京

２

提名委员会 陈舒 瞿金平

、

袁志敏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齐建国 卢馨

、

袁志敏

４

审计委员会 卢馨 陈舒

、

宁红涛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按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袁志敏先生的提名

，

同意聘任曹思颖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附件

：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5月 23日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如下

：

宁凯军

：

男

，

工学博士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香港科技大学

ＥＭＢＡ

，

全国轻工行业劳动

模范

。

２０００

年加入公司

，

从事产品开发和技术管理工作

，

曾任产品线总经理

、

技术总监

、

技术副总经理等职务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塑料改性与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

副主任

，

兼任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委会副主任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

审专家

、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

、

广东省复合材料学会常务理事

、

广东省材料研究学会理

事

、

广州市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

宁凯军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１０

，

４０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０１６％

；

与本公司或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

经公司董事会审查

，

宁凯军先生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的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任职条件

。

何勇军

：

男

，

硕士

，

ＭＰＡｃｃ

学位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本科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会计学专业

，

２００８

年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会计专业

。

曾任职于中石油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进入本公司

，

历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

财务部部长

、

北方市场业务经理

、

监事

、

总经理

助理兼财务部部长

，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

财务总监

）。

何勇军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何勇军先生符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条件

。

曹思颖

：

女

，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出生

，

管理学硕士

。

硕士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

（

原广东商学

院

）

企业管理专业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加入公司

，

曾任质量与责任成本会计师

、

应付账款会计

师

，

２０１３

年起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

证券代码:600143�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1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

。

应到会

监事

５

名

，

实到会监事

５

名

，

实到会监事人数占应到会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符合

《

公司法

》、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叶南飚先生召集和主持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一致同意选举叶南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附件

：

叶南飚先生简历

叶南飚

：

男

，

高级工程师

，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

，

获工学博士学位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进

入公司

，

从事塑料共混改性方面的研发

、

生产和技术服务

。

曾任产品线技术经理

、

技术研

究部部长等职务

，

现任公司技术总监

，

兼任广州开发区化工行业协会会长

、《

塑料工业

》

编

委

。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技术

发明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

叶南飚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 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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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西安民生

")

的控股子公司汉

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阳光

"

）

近日向我公司申请

，

为其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汉大道支行签订的人民币

0.45

亿元保证合同提供

担保

。

2013

年

4

月

19

日西安民生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2013

年

5

月

14

日西安民生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申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

的议案

》，

批准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2013

年的互保额度为

18

亿元

（

本互保额度包括

现有互保

、

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

），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在额度以内

具体互保事项的相关文件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

此次互保授权期限

自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

相关公告详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23

日

、

2013

年

5

月

1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

（

http://www.cninfo.com.

cn

）。

包括本次控股子公司世纪阳光申请的

0.45

亿元担保

，

截止目前公司与控股子

公司发生的互保为

5.15

亿元

，

其中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2.15

亿元

，

控

股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3

亿元

。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世纪阳光申请的担保

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的额度之内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世纪阳光成立于

2001

年

1

月

，

法定代表人张玮

，

注册地址为汉中市汉台区天

汉大道

968

号

，

注册资本为

19,655

万元

，

主营业务为百货及家电经营业务等

。

世纪阳光是西安民生的控股子公司

，

西安民生包括西安民生全资子公司宝鸡

商场有限公司合并持有世纪阳光

83.51%

股权

，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世纪

阳光

16.31%

股权

，

世纪阳光职工持股会持有世纪阳光

0.18%

股权

。

世纪阳光最近一期

（

2013

年

）

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

资产总额为

65,555.15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

41,767.50

万元

，

无重大或有事项

，

净资产为

23,787.65

万元

；

2013

年度

，

世纪阳光营业收入为

16,021.69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462.84

万元

，

净利润为

-

355.27

万元

。

世纪阳光目前最新的信用等级为

AA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

：

中国农业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汉大道支行

债务人

：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保证人

：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

，

担保债权的担保额为

0.45

亿

元

，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二年

。

各保证人按其在世纪阳光的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世纪阳光提供此项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扩大经营规模补充流动资金需

求

，

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

世纪阳光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

况

，

决策各控股子公司的投资

、

融资等重大事项

，

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

务变化情况

，

公司可以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其实施内部审计

，

可以防范和控制好风

险

。

世纪阳光主营业务经营稳定

，

信誉良好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公司与世纪阳

光另一主要股东海航商业按其在世纪阳光的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

此项担保不会损

害公司利益

，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公司要求被担保方世纪阳光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包括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世纪阳光提供的担保事项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

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15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53%

，

其中向全

资子公司宝鸡商场提供担保

2.7

亿元

，

向控股子公司世纪阳光提供担保

0.45

亿

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向其他方提供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无

涉及诉讼的担保

。

六

、

其他

本次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持续披露此项担保的相关情

况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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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相关购买资产 2013 年

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西安民生

"

）

已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全额收到公司大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航商业

"

）

对西

安民生

2013

年业绩承诺补偿款

490.72

万元

，

海航商业关于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阳光

"

）

2013

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完毕

，

具体情况如

下

：

一

、

基本情况

为了解决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西安民生

"

）

与大

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航商业

"

）

的同业竞争

，

经西安民生

2012

年

12

年

3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

2013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受让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同意西安民生受让海航商业所持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阳光

"

）

44%

股权

。

2013

年

3

月

12

日

本次受让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西安民生合计持有世纪阳光

83.51%

股权

，

世纪

阳光成为本公司之子公司

。

二

、

业绩承诺事项

为维护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

海航商业就世纪阳光

2013－2015

年度的

盈利预测做出如下承诺

：

在本次股权交易方案获得西安民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

完成股权过户之后

，

若世纪阳光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以下数额

：

2013

年度

458.39

万元

、

2014

年度

819.62

万

元

、

2015

年度

1,558.78

万元

，

则其差额部分的

60.31%

由海航商业于世纪阳光以上

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

三

、

业绩承诺事项补偿履行情况

2013

年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世纪阳光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

-355.27

万元

，

未完成海航商业所承诺之

2013

年度

458.39

万元的

业绩

，

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为世纪阳光

2013

年

7

月至

11

月停业装修所

致

。

根据海航商业对世纪阳光盈利预测的补偿承诺

，

海航商业将于世纪阳光

2013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偿

490.72

万元

。

2014

年

5

月

20

日

，

西安民生已收到海航商业支付的全部业绩承诺补偿款共

490.72

万元

，

海航商业关于世纪阳光

2013

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完毕

。

四

、

西安民生

2013

年业绩承诺补偿履行后的会计处理

西安民生

2013

年业绩承诺补偿款拟计入资本公积

，

对

2014

年度利润无影

响

，

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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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相关主体承诺解决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西安民生

"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和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的要求

，

每月就超期未履行完毕

承诺和不符合监管指引承诺的解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关于超期未履行完毕承诺

西安民生截止

2013

年底全部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有一项

，

即

：

公司大股东海航

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简称

"

海航商业

"

）

承诺

，

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

（

2013

年

1

月

25

日前

），

将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民生家乐

"

）

股权注入西

安民生

。

民生家乐注入承诺到期前

，

海航商业实施了此项注入承诺

，

因民生家乐资产

盈利能力欠佳

，

且因民生家乐仲裁案件尚未了结

，

导致部分标的资产存在权利转

移受限的情形

，

2013

年

2

月

4

日西安民生股东大会未通过

《

关于受让陕西民生家

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资产的议案

》，

导致此项注入承诺未能履行

。

2013

年

3

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资产解封的

《

执行裁定书

》，

2013

年

11

月民生家乐仲裁事项涉及资产全部解封

。

海航商业正在积极督促民生家乐及相

关方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

业务所在区域竞争力及盈利能

力

。

海航商业在民生家乐注入西安民生之前

，

民生家乐继续由西安民生委托管理

。

目前西安民生正在与海航商业沟通

，

海航商业已对包括民生家乐注入承诺等

进行了梳理

，

待承诺变更方案最终确定后

，

将履行相关程序

，

最迟于

2014

年

6

月

底前提交西安民生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

二

、

关于完成时限不明确承诺

2011

年

12

月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海航集团

"

）

出具了

《

海航集团关于旗

下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与西安民生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

》（

详见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母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

海航集

团下属企业天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天津大通

"

）

持有海南海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为海南筑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海岛建设

"

，

股票简

称

"

海岛建设

"

，

股票代码

：

"600515"

）

13.44%

的股权

，

而海岛建设目前持有部分商业

百货资产

。

海航集团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

，

适时推动

海岛建设的重组工作

，

通过天津大通向海岛建设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作出直接或引

入重组方向海岛建设注入优质资产并变更海岛建设主营业务范围的相关提案

，

以

彻底解决海岛建设与西安民生之间未来可能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

。

因该项承诺的履行涉及两家上市公司

，

西安民生正在与海航集团沟通

，

待海

航集团明确该项承诺的完成时限之后

，

将履行相关程序

，

最迟于

2014

年

6

月底前

提交西安民生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014年 5月 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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